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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辨析家庭体育内涵界定中存在的分歧与不足，结合新发展阶段家庭体育发展呈现出

的新特征，重构家庭体育的内涵，旨在推动家庭体育理论研究与时俱进。研究认为新发展阶段家

庭体育的发展已经突破参与人数的条件限定，打破家庭体育活动场所的空间囿限，其核心价值向

培育“完整的人”发展演变，“家庭生活中由家庭为主体组织实施”是家庭体育区分其他体育活动

的本质特征；将家庭体育内涵界定为“家庭生活中由家庭为主体组织实施并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

段，促进家庭成员全面发展的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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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reflections the concept of family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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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reconstruct the connotation of family sports by identifying the differences and shortcomings in 

defining the connotation of family sport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presen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sports in the new stage, aiming to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family sports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The research hol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sport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breaks through the 

condition of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nd the space limit of family sports activities, and its core value has evolved 

to cultivate "complete person", and "organized and implemented by family as the main body in family life ", which 

i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family sports distinguishing other sports activities. The connotation of family sports is 

defined as "cultural activities organized and implemented by the family as the main body in family life, using 

physical exercise as the basic means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family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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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时代强音，是“站

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是“从初级阶段向更高

阶段迈进的要求”[1]。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以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应对世界大变

局等方面，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2]。新发

展阶段，家庭体育有利于夯实与激发我国体育事业发

展的基础和活力，有助于促进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和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3]。当前，已有研究对家庭体育

内涵的界定，无法全面诠释新发展阶段赋予家庭体育

的新内涵和新发展特征。辨析家庭体育内涵界定中存

在的分歧与不足，厘清认知误区，结合新发展阶段家

庭体育发展呈现出的新特征，精准、合理界定家庭体

育的内涵，对于推动家庭体育理论与实践的与时俱进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家庭体育内涵界定研究中的分歧与不足 
通过中国知网以“家庭体育”为“主题”进行检

索，筛选其中包含家庭体育内涵论述且具有代表性意

义的文献进行归纳与整理(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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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关于家庭体育内涵的代表性论述 

作者 内容 发表年份及
引用次数 

定义方法及
特点 侧重点 

王则珊[4] 

家庭体育是家庭生活中的体育活动，它包括父母或其他年长
者在家庭里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的体育教育；家庭成员在家
庭生活环境中的体育活动；家庭体育同家庭成员在各自工作、
劳动、学习单位体育活动的配合 

1990 年，
被引 8 次 

词语定义法，
早期代表性 

对家庭体育的
内涵与外延进
行说明与划分 

叶展红[5] 

以家庭成员为活动对象，家庭居室及其周围环境为主要活动
场所，根据居室环境条件与成员的需要与爱好，利用属于自
己时间选择健身内容和方法，达到增进身心健康的目的，以
促进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发展 

1999 年，
被引141 次

发生定义法，
要素全面性 

强调家庭体育
的对象、场所、
时间、内容、目
标等要素 

蔡传明，
黄衍存[6] 

以家庭成员为活动主体，为满足家庭成员自身的体育需求，
以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家庭成员为单位而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体
育活动 

2001 年，
被引 111 次

属加种差 
定义法，提出
“两人说” 

强调家庭成员人
数与活动形式 

高瞻， 
焦友吉[7] 

以家庭成员为主体，为满足家庭成员自身的需求，增进家庭
成员健康，活跃家庭气氛，并养成良好锻炼习惯的以家庭为
单位的体育活动 

2004 年，
被引 57 次

属加种差 
定义法，家庭
单位归属 

强调家庭体育
的目的与归属 

张燕中，
王静[8] 

以家庭成员在一定的活动场所内，通过可选择的健身内容和
方法，以增进家庭成员身心健康为目的的一种体育活动组织
形式 

2003 年，
被引 46 次

属加种差 
定义法，淡化
场所与人数 

强调家庭体育
的组织形式 

张永保，
田雨普[9] 

一人或多人在家庭生活中安排的或自愿以家庭名义参与的，
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获得运动知识技能、满足兴趣爱
好、丰富家庭生活、达到休闲娱乐、实现强身健体和促进家
庭稳定为主要目的教育过程和文化活动 

2010 年，
被引150 次

属加种差 
定义法，提出
“一人说” 

强调家庭体育
的功能及其本
质属性 

 

1.1  达成的共识与存在的主要分歧 

上述研究在两个方面达成共识：其一，家庭体育

是以家庭成员为活动主体或活动对象；其二，家庭体

育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体育活动或文化活动。其分歧主

要体现在 4 个方面：一是家庭体育活动场所方面，有

“家庭居室及其周围环境为主要活动场所”的明确表

述，有“在一定的活动场所内”的模糊表述，也有不

包含活动场所的内涵诠释。二是家庭成员参与人数方

面，存在“一人或多人”“两人或两人以上”以及不作

为家庭体育判定条件的不同观点。三是家庭体育活动

目的方面，有立足于体育本质功能的表述，即“增进

家庭成员健康”；有立足于家庭成员参与需求与参与动

机的表述，如“养成良好锻炼习惯”“满足兴趣爱好”

“休闲娱乐”等；有立足于体育和家庭功能的综合性

表述，如“促进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发展”“促进家庭

稳定”。四是家庭体育临近属概念选择方面，包括“体

育活动”“教育过程和文化活动”“体育活动组织形式”

等不同意见。 

1.2  不足之处 

上述研究的不足体现在 4 个方面：一是缺乏与时

俱进的研究。家庭体育内涵的研究多集中于 1990—

2010 年，之后鲜有关于家庭体育内涵界定的基础性研

究。在我国进入新时代、新征程的时代背景下，为促

进家庭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亟需推动家庭体育基

础理论的与时俱进。二是混淆需求、动机与目的，存

在将家庭成员参与体育的需求、动机替代家庭体育目

的现象。三是判定家庭体育归属的表述不够准确，仅

从活动场所、参与人员、家庭意愿等方面，无法准确

辨别、判断某个体育活动参与是否为家庭体育。如家

庭成员参加学校、工作单位、社区组织的线上或线下

的亲子体育活动，对此类活动归属的判定存在模糊或

重叠现象。四是存在同语反复的逻辑错误。如“家庭

体育是家庭生活中的体育活动”等，又如“家庭体育

是家庭生活中的体育活动”“以家庭成员为主体……的

体育活动”“以家庭成员为主体……以家庭为单位的体

育活动”等。 

 

2  新发展阶段家庭体育的发展演变与本质

特征反思 
2.1  新发展阶段家庭体育的发展演变 

1)家庭体育参与人数的发展演变：突破参与人数

的条件限定。 

早期的家庭体育研究多将“两人及以上”家庭成

员参与，作为判定家庭体育的标准之一。“两人及以上”

观点的主旨是强化家庭体育的家庭属性，其具体体现

在 3 方面：一是强调家庭体育的家庭组织形式，即在

活动形式上凸显是由两个及两个以上家庭成员组成的

系统。家庭体育“两人及以上”判定标准的确立，与

当时我国普遍家庭的人口规模、类型结构相适应[10]。

二是强调家庭体育的教育功能，彰显亲子体育在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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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体育教育中的地位与功效。如王凯珍等[11]指出家

庭体育活动是“亲子之间交往的重要形式”，胡爱武[12]

提出家庭体育是奠定儿童终身体育的基础，郑兵等[13]

提出学校体育、家庭体育、社会体育三位一体实施体

育健康教育，促进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长效发展。三

是强调家庭体育参与者的亲情纽带与血缘关系，旨在

突出家庭体育在促进家庭稳定乃至社会和谐方面的功

效。如曹士云等[14]论述家庭体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

多元功能与整体效益，关青等[15]论述家庭体育对人、

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两人及以上”的观点，

在早期的家庭体育研究中得到普遍认可。 

2010 年张永保、田雨普《“家庭体育”新释义》

一文中首次提出“一人或多人”的主张。此观点一方

面与社会学中家庭的类型划分相一致，将“单身户”

的家庭体育行为纳入其中；另一方面与现实生活中家

庭成员因个体需求、喜好等差异而选择参与不同形式

体育活动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因而该文提出，不管是

一人或多人，只要是家庭生活安排的体育活动都应属

于家庭体育。质疑此观点的学者认为：首先，“查不到

‘单身家庭’这一词语”“单身(一人)无法构成家庭”，

所以一人的体育参与不应纳入到家庭体育范围；其次，

如果将单个家庭成员的体育参与纳入家庭体育范围，

那么就相当于无限放大家庭体育的外延[16]。单个家庭

成员的体育活动能否称作家庭体育，是上述两种不同

观点的聚焦之处。 

上述分歧反思一：“单身家庭”这一提法在学理上

是否合理。沈崇麟等[17]《世纪之交的城乡家庭》一书

中将家庭类型分为：单身家庭 1(未婚)、单身家庭 2(离

婚无子女)、夫妻家庭 1(未生育)、夫妻家庭 2(空巢)、

核心家庭、主干家庭 1(完整)、主干家庭 2(残缺)、主

干家庭 3(非直系)、联合家庭、隔代家庭、其他家庭等

11 类。吴忠观等[18]《人口科学词典》中，按结构和规

模将家庭划分为联合家庭、核心家庭、直系家庭、残

缺家庭、单身家庭，其中单身家庭指一个人终身不婚

或离婚、丧偶后单身独居的状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

所李银河[19]在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变迁的研究中提

出，“单身家庭”是城市家庭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沈

建文[20]在分析城市不同家庭类型体育锻炼特征时，将

“单身家庭”作为 7 种基本家庭类型之一。另外，当

前世界家庭结构变迁的社会事实佐证了“单身家庭”

提法的合理性。根据日本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

日本 15 岁及以上人群的单身比例超过 40%，家庭平

均人口数量持续下滑，其中东京家庭的平均人口仅为

1.95 人，家庭总数量与 2015 年相比增加 227.1 万户，

日本进入“超级单身时代”[21]。我国家庭结构也正在

经历单身化浪潮的冲击。2019 年女性 20 岁及以上、

男性 22 岁及以上的单身人数有 2.17 亿[22]。《中国统计

年鉴 2021》显示，2020 年我国在民政机构登记的结

婚人数是 814.33 万对，结婚率连续 7 年下降，结婚率

仅为 2013 年的 60%。由此可见，单身一人构成的家

庭在相关研究和报道早有论及，并且伴随社会与人们

价值观念的发展与转变，单身一人构成的家庭数量呈

现出逐渐增加趋势。 

上述分歧反思二：家庭生活中的单个家庭成员或

者单身家庭开展的体育活动能否归为家庭体育，会不

会因此导致家庭体育外延的放大。从字面意义上看，

家庭体育是以家庭为归属的体育活动，其对应的是所

有的家庭类型，而不是将个别家庭类型排除在外。既

然“单身家庭”是家庭类型之一，那么单身家庭开展

的体育活动理应纳入家庭体育范畴。从逻辑上审视，

类比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是可以将单个学生或居民

的体育活动纳入相应范畴的。由此可知，单个家庭成

员或单身家庭开展的体育活动可以纳入家庭体育范畴

的。其关键在于，能否准确把握家庭体育的本质特征，

即家庭体育用以区分其他活动的“种差”。再观我国社

会发展实践，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生活由集体生活向私

人生活的转型发展，催生“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的

急剧发展”[23]。家庭生活经历从“集体到个人”的变

革，父权家庭逐步瓦解，个人价值逐步凸显，个人合

理化欲望得以彰显。这种变革映射到家庭体育中，就

呈现出家庭成员的体育需求与选择向多元化、个性化

趋势发展。家庭成员按照个人的喜好与需求选择适合

自我的体育活动形式，从而造成单个家庭成员参与体

育活动的概率大大提高，多个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相同

体育活动的机率减少。综上所述，在家庭体育内涵界

定中，作为时代产物的“两人及以上”或“一人及以

上”家庭成员参与数量的判定标准已失去其应有的意

义，需要与时俱进地予以扬弃。 

2)家庭体育活动场所的发展演变：打破活动场所

的空间囿限。 

将家庭体育活动场所限于“家庭居室及其周围环

境”或“一定场所内”是否符合当下我国家庭体育实

践的发展，活动场所是否还能作为家庭体育区分其他

体育活动的本质特征。要厘清这些问题，则必须对家

庭体育活动场所的时代演变进行准确把握。新发展阶

段，家庭体育活动场所演变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向内的

内涵式收缩和向外的扩张式延伸两个方面。 

科技赋能促使家庭体育活动场所发生内涵式收缩

发展。科技赋能弱化健身者对锻炼场所的“依恋”，为

居家健身的兴起奠定基础。智能跑步机、VR、居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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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器材的开发与应用，运动 App、网络直播、互联网

体育运动视频等虚拟资源较好弥补现实体育资源的不

足，有效推动居家体育活动的开展。尽管网络技术的

普及与发展在家庭体育服务精准化供需匹配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促使家庭体育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发展，

但同时也使居家范围内体育活动的性质发生“异化”。

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居家体育活动场所“从地域

性的物理身体空间转向跨时空的‘脱域’空间”，产生

时空重构与异位，进而促使家庭体育、学校体育、职

工体育等在有限的时空中发生渗透、连接与叠加。这

种异化现象，对新时代家庭体育内涵重构带来新挑战。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交通设施的逐渐完

善，促使家庭体育活动场所产生向外扩张式延伸的发

展趋势。近 10 年来，我国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建设成效

明显。截至 2021 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41 m2，共有体育场地 397.1 万个，分别比 2013 年增

长 65.1%和 134.3%[24]。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逐渐

完善，使得家庭开展的体育活动逐渐从居家环境下的

“房前屋后”转移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健身圈。另外，

伴随私家车的普及和交通出行便捷性逐渐提升，家庭

体育活动场所也逐渐向更广阔的空间延伸。据公安部

交通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9 月底全国

机动车保有量达 4.12 亿辆，其中汽车 3.15 亿辆。“走

向户外、走向远方”，选择丰富、时尚、绿色的运动方

式成为家庭体育发展的新趋势[25]。综上所述，家庭体

育活动场所产生内涵式收缩与扩张式延伸两个方面的

演变。新时代，家庭体育发展打破“以家庭居住环境

为主”的场所限制，将活动场所作为家庭体育区分其

他体育活动的本质特征已不合时宜。 

3)家庭体育核心价值的发展演变：“完整的人”价

值转向。 

在家庭体育内涵界定中，现有文献主要从家庭体

育的属性、作用、意义以及家庭体育产生的效应等维

度判定家庭体育的价值，也存在过于狭隘与过于宽泛

的问题。家庭体育价值的合理判断，建立在对“家庭”

和“体育”两个事物功能以及家庭成员需求的正确认

知基础之上。 

家庭的社会地位与职能变迁，对家庭体育价值的

判断产生间接影响。家庭地位与家庭职能密切相关。

“家庭地位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家庭具有确定的

社会功能”[26]，家庭职能反映的是家庭在社会和个人

二者之间的联系与作用，是家庭社会功能的集中反映，

而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家庭承担生产、教育、消费、

社会保障等职能，同时也是社会政权组织形式的根基，

被看作是社会唯一的基本单位，家庭的发展与社会的

发展高度契合，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进

入工业化社会后，社会分工趋向精细化，家庭的大部

分职能被社区机构、学校、企业、医院等社会组织替

代，家庭不再是社会政权机构的基础，家庭稳定不再

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家庭演化成为诸多的社会组

织之一。现代社会中，家庭已不能作为社会的 小、

基本的单位，而是让位于个人，其“只能作为一个

生活共同体而存在”[27]。因而，在内涵界定中不宜泛化、

夸大家庭体育在促进家庭乃至社会和谐与稳定方面的

功效或价值，更应凸显家庭体育对个体的功效与价值。 

体育概念与功能认知的逐步深入，对家庭体育价

值的判断产生直接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进一步探

究体育的属性、概念以及体育与竞技关系的过程形成

“PE”和“sport”两个学术阵营，方法论上的“形而

上”“形而下”与研究范式的“教育范式”“科学范式”

并存，“真义体育观”和“大体育观”激荡碰撞，对于

推动体育概念的研究回归“人”的体育有着重要意义[28]。

新时代，体育概念的研究从“主-客”的思维模式转

向“人在世界之中”的思维模式，“人在现实的生存与

活动中如何呈现体育”成为体育概念研究的热点[29]。

梳理当代体育核心价值认知上的突破，可以从两个层

面论述：一是从“体育的人”向“人的体育”转变，

把对体育的关注升级为以体育关怀人。二是由回归“生

活着的人”向培育“完整的人”转变，将体育与完善

个体生命紧密结合。体育的根本问题是“关涉人在世

身体行为实践”[30]。对家庭体育目的与核心价值正确

认知，应建立在其母项“体育”的正确认知基础之上

的。家庭体育作为“体育”划分出来的一个子项，其

不仅具有体育一切属性，而且在核心价值层面必然也

一脉相承。综上所述，依据“家庭”与“体育”价值

的发展演变，回归家庭生活、凸显家庭生活中“完整

的人”的培育，彰显新时代家庭体育的核心价值取向，

也是新时代家庭体育内涵重构须遵循内在逻辑。 

2.2  新发展阶段家庭体育的本质特征 

从现象发生学的视角审视，体育的本质属于生活[31]，

而家庭体育是发生在家庭生活中的体育文化活动。家

庭体育是家庭生活实践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家庭体

育能够促进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发展，进而为家庭成员

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属于家庭生活中有助于人自

身生产的实践活动方式。另一方面，伴随文明、健康、

科学化的生活理念与方式的普遍认同，体育和生活的

界限越来越模糊，家庭体育与家庭生活逐渐融为一体。

不管如何，家庭生活是家庭体育产生的基础与载体，

不存在脱离家庭生活的家庭体育活动。家庭体育生活

化是现代家庭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现代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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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必然趋势。家庭体育应包含家庭生活中有利于促

进家庭成员身心健康的体育健身、教育、休闲和娱乐

等活动。 

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审视，家庭体育是家庭这一

社会结构单位为满足家庭成员的美好生活需求而发挥

其结构功能的产物。家庭是法律承认、具有独立社会

经济活动、特殊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单位。家庭活动的

目标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家庭成员成长发育、社会化和

自我实现的生活环境[32]。家庭体育是家庭成员在家庭

这一社会组织单位的支持下开展的以增进健康、促进

家庭关系和谐、助推儿童青少年全面发展、提高生活

品质等为目的的体育文化活动。家庭是家庭体育行为

组织与实施的 基层的组织单位，是家庭体育行为的

第一责任单位。具体而言，家庭负责提供家庭体育行

为过程中所需的人力、财力、物力等相应资源，承受

家庭体育行为带来的相关效应和相应结果。因此，家

庭体育是以家庭这一社会组织单位为归属的体育行

为。以此作为家庭体育区分其他体育活动的本质特征，

可以厘清家庭体育实践存在的界限不明、划分不清的

现象。如学生居家进行的线上体育教学或某个家庭成

员居家在线参加某个全民健身“云竞赛”等体育行为，

虽然发生在家庭生活环境中，但家庭不是发起、组织

与实施单位，因而可以判定这些家庭成员参与的居家

体育行为不属于家庭体育范畴。又如，家庭中父母和

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亲子运动会，虽然是多个家庭成

员参与的体育活动，但亲子运动会本身是以学校为单

位归属的组织行为，也不能归属为家庭体育。再如，

家长将孩子送往社会体育培训机构进行体育锻炼与技

能学习，虽然只是单个家庭成员参与的体育行为，但

这个体育行为本身是家庭单位与社会机构发生交易、

协同合作的结果，家庭承担相应的人力、财力、物力

支出并接受由此产生各种效应，因此可以将其纳入家

庭体育范畴。 

 

3  新发展阶段家庭体育内涵的重构 
根据上述分析，运用“属+种差”定义法，将“家

庭体育”界定为：家庭生活中由家庭为主体组织实施

并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家庭成员全面发展的

文化活动。 

分别从“属”和“种差”两方面对新界定的家庭

体育内涵进行学理阐释。将“文化活动”确定为家庭

体育的临近属概念，能够更为精准概括家庭体育的人

文意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

段，家庭体育寓家庭教育于体育，以体育促进家庭成

员健康、全面发展，增进家庭和谐与幸福的人文意蕴

日益凸显。因此，与“实践活动”“身体活动”等其他

属概念相比，“文化活动”更适合作为家庭体育的临近

属概念。将“家庭生活中由家庭为主体组织实施并以

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家庭成员全面发展”作为

家庭体育的种差，即家庭体育活动区别于其他文化活

动的特殊规定性，充分体现出家庭体育的本质。一方

面，“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人的身心发展”，

是体育活动与其他文化活动的根本区别[33]。另一方面，

“家庭生活中由家庭为主体组织实施”，是家庭体育活

动区别于其他体育活动的根本区别。 

此内涵界定与现有关于家庭体育的研究成果相

比，具有以下先进性：其一，突破“两人及以上”或

“一人及以上”家庭成员参与人数的条件限定，不再

将家庭成员参与人数作为判定家庭体育的本质特征之

一，拓宽新时代家庭体育的内涵与外延。这既契合新

时代家庭体育实践发展的特征与趋势，又与我国家庭、

社会的发展实情吻合，对推动家庭体育与时俱进发展

具有现实意义。其二，打破家庭体育活动场所的空间

限制，不再将是否发生在居家环境中作为判定家庭体

育的特征之一，疏解因活动场所因素而产生的认知误

区，进一步体现新时代家庭体育内涵由狭义向广义发

展转变的客观事实。在交通便捷、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日益完善的当下，如果仍把家庭体育活动囿限于“房

前屋后”的居住环境中，是对新时代家庭体育发展新

趋势的视而不见，将制约家庭体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把家庭体育活动置于家庭生活范畴之中，彰显现阶段

以及今后家庭生活方式转变以及家庭体育生活化的发

展趋势，凸显家庭体育发展的时代特点。其三，将“由

家庭为主体组织实施并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

家庭成员全面发展”归纳为家庭体育的本质，从内容

上全面囊括现实生活中的各类家庭体育现象，从形式

上清晰厘定家庭体育活动的组织属性，从认知上精准

把握家庭体育活动与其他体育活动、与其他家庭活动

的根本区别，全面阐释新发展阶段家庭体育的本质特

征，为重构家庭体育内涵、厘清家庭体育基础理论研

究中的相关争议以及准确把握家庭体育的实践发展夯

实理论基础。其四，以“文化活动”为临近属概念，

从文化的意义系统中映射出家庭体育的人文内涵，进

一步突显家庭与体育培育“完整的人”的核心价值取

向，促使从学理上更为理性、精确认知家庭体育，进

而有利于更好促进家庭体育事业的发展。 

  

家庭体育关注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具有“天

天”“人人”特性，对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工程、推进体

育强国与健康中国建设具有独特作用。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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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中指出：“我们

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

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

梦想起航的地方。”概念的探索是人类精确认知世界的

基础与前提，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将家庭体

育的内涵界定为“家庭生活中由家庭为主体组织实施

并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家庭成员全面发展的

文化活动”，充分体现体育回归“生活”、回归“人”

的时代特征，彰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对家

庭体育发展的内在诉求，对于推动新发展阶段我国家

庭体育事业发展以及发挥家庭体育的社会功效有积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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